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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宁波联合、公司 指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宁波联合向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所

持盛元房产60.82%股权的行为 

华西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盛元房产、标的公司 指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

司 
指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涉及房地

产业务的控股子公司 

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

司 
指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涉及房

地产业务的控股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发[2008]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国发[2010]10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

发[2010]10号） 

国发[2013]17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3]17号） 

《监管政策》 指 
《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

管政策》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指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年修订） 

原《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指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号，1999年实施） 

《房地产管理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报告期 指 2018年1月1日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收购其持有的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82%股权。华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接受宁波联合的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发布的《证监会调整上市

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关于涉及房地产业务的上市公

司再融资及并购重组的核查要求，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国发[2008]3 号）、《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

［2010］1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

办发［2013］17 号）等相关文件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报告期内（即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期间）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

下属项目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中是否涉及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

及房地产开发用地方面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被（立案）调查等违法违规问题进行

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专项核查依据 

（一）国发[2008]3 号文 

国发[2008]3 号文第二十二项规定：“金融机构对房地产项目超过土地出让 

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完成土地开发面积不足 1/3 或投资不足 1/4 的 

企业，应审慎贷款和核准融资，从严控制展期贷款或滚动授信；对违法用地项目 

不得提供贷款和上市融资，违规提供贷款和核准融资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 

（二）国发[2010]10 号文 

国发[2010]10 号文第五部分第（八）条规定，“对存在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

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 

（三）国办发[2013]17 号文 

国办发[2013]17 号文第五条规定，“对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关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加大查处



力度。国土资源部门要禁止其参加土地竞买，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发放新开发项

目贷款，证券监管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或重大资产重组，银行业监管部

门要禁止其通过信托计划融资”。  

（四）《监管政策》 

《监管政策》规定，“上市公司申请涉房类再融资、并购重组项目时，应当

公开披露报告期内相关房地产企业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

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和整改效果”，“上市公司再融

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的，国土资源部不再进行事前审查，对于是否存在

土地闲置等问题认定，以国土资源部门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为准；对于是否存在

正在被（立案）调查的事项，中介机构应当充分核查披露”。 

二、专项核查的项目范围 

（一）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专项核查范围 

独立财务顾问依据国发[2008]3 号文、国发[2010]10 号文、国办发[2013]17

号文及《监管政策》所适用的条款对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报告期所涉及的房

地产开发项目进行了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

司拟建及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项下地块共计 8 幅，其中，拟建地块 5 幅，在建

地块 3 幅；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报告期内竣工房地产开发项目项下地块共计

4 幅，具体情况如下： 

1、拟建项目 

序

号 
城市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土地证记载的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1  宁波 

宁波联合建

设开发有限

公司 

天湖谷 小港戚家山 BS1 地块 住宅 

2  

嵊泗 

嵊泗远东长

滩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嵊泗长滩海景

度假村 

嵊泗县菜园镇南长涂公路以下 3

号地块 
住宿餐饮 

3  
嵊泗县菜园镇南长涂公路以下

4-1 号地块 
住宿餐饮 

4  宁波 
宁波梁祝文

化产业园开

鄞州区高桥镇

梁祝文化公园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梁祝村 商服 



发有限公司 2 号 C 地块 

5  温州 

温州银和房

地产有限公

司 

苍南县藻溪镇

百丈井 A-8-1 

地块 

苍南县藻溪镇溪南路以南、经四

路以东、中兴路以北 

城镇住宅用

地 

2、在建项目 

序

号 
城市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土地证记载的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1  

温州 

温州和晟文

旅投资有限

公司 

半山半岛旅游

建设项目（马

站雾城综合体

地块） 

马站镇渔寮村、雾城村 

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

文体娱乐 

2  
温州银和房

地产有限公

司 

名和家园(一

期）（XC-2-44

地块） 

苍南县龙港新城启源路以东、朝

辉路以南、世纪大道以西 
住宅 

3  

名和家园(二

期）（XC-2-40

地块） 

苍南县龙港新城启源路以西、朝

辉路以南 
住宅 

3、竣工项目 

序

号 
城市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土地证记载的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1  

宁波 

宁波梁祝

文化产业

园开发有

限公司 

逸家园（二期）

（鄞州区高桥

镇梁祝文化园 3

号 C、D 地块）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梁祝村、芦

港村（3 号 C 地块） 
住宅 

2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梁祝村、芦

港村（3 号 D 地块） 
住宅 

3  

宁波经济

技术开发

区天瑞置

业有限公

司 

天瑞峰景里小

区（天瑞家园） 
北仑区戚家山宾馆北侧 住宅 

4  温州 

温州银和房

地产有限公

司 

银和望府（苍南

县县城新区 41-1

地块） 

灵溪镇春晖路以东，惠达路以南，

江滨小学以西、江滨路以北 
商住 

注：部分项目名称为暂命名。 

（二）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专项核查范围 

独立财务顾问依据国发[2008]3 号文、国发[2010]10 号文、国办发[2013]17

号文及《监管政策》所适用的条款对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报告期所涉及的房

地产开发项目进行了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盛元房产拟建及在建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项下地块共计 1 幅，其中，拟建地块 1 幅，在建地块 0 幅；盛元

房产下属项目公司不存在拟建及在建房地产开发项目；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

不存在报告期内竣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上述拟建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城市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出让合同记载的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1 杭州 盛元房产 东方蓝亭 益农镇兴裕村 商住用地 

注：项目名称为暂命名。 

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专项核查结果与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依据国发[2008]3 号文、国发[2010]10 号文、国办发[2013]17

号文及《监管政策》适用核查的条款的要求，将核查内容主要分成是否存在闲置

土地情形的核查、是否存在炒地行为的核查及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行为

的核查三个方面，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一）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情形的核查 

1、法律依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 年修正）第二十六

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

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

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

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

迟延的除外。” 

（2）根据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有关规定，下

列情形构成闲置土地：“（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

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

建设用地；（2）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

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

国有建设用地。” 



（3）对于闲置土地的处罚，《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出让方式

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

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

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

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

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进一步规定：“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由

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

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

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和《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4）属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闲置土地处置

办法》第八条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向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供

土地闲置原因说明材料，经审核属实的，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处

置。根据该条规定，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情形包括

“（一）因未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

的期限、条件将土地交付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致使项目不具备动工开发条

件的；（二）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依法修改，造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人不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用

途、规划和建设条件开发的；（三）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需要对约定、规定的

规划和建设条件进行修改的；（四）因处置土地上相关群众信访事项等无法动工

开发的；（五）因军事管制、文物保护；（六）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其他行为”

等情形。  

（5）根据《关于<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

“对于在新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实施前已经进入处置程序的闲置土地，可以

继续按照原来 5 号令的规定处置。”因此，对于宁波联合及盛元房产在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前已取得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独立财务顾问在核查时适用原《闲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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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办法》。原《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是指

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同意，超过规定

的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建设用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

地：（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建设用地批准书未规定动工开发建设日期，

自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生效或者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建设用地批准书颁发之日

起满 1 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二）已动工开发建设但开发建设的面积占应动工

开发建设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25%且未经批准中

止开发建设连续满 1 年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原《闲置土

地处置办法》第四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土

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闲置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 1

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

2 年未动工开发时，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

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 

（6）根据《监管政策》规定：“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

的，国土资源部不再进行事前审查，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问题认定，以国土

资源部门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为准”。 

2、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情形的核查 

为核查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就

列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了以下核查：（1）核查有关项目截至本专项

核查报告出具日取得的证照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成交确认书、土地出让合同及其

补充合同、土地权属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等）；（2）检索查询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相关各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官方网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省级、市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网站）公开披露信息；（3）前往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所在地进行了实地走

访，并对宁波联合相关人员就土地闲置等问题进行访谈；（4）核查宁波联合及下

属项目公司取得的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5）查阅宁波联合出具的书面确认

函。 

经核查，报告期内，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列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不存在收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闲置土地认定

书》、《征缴土地闲置费用决定书》、《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的情形；

亦不存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公布的闲置土地相关的行政处罚或正在被

（立案）调查的情形。 

3、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情形的核查 

为核查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对

列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了以下核查：（1）核查相关项目截至本专项

核查报告出具日取得的证照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成交确认书、土地出让合同及其

补充合同、土地权属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等）；（2）检索查询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相关各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官方网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省级、市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网站）公开披露信息；（3）前往东方蓝亭项目所在地进行了实地走访，并

对盛元房产相关人员就土地闲置等问题进行访谈；（4）核查盛元房产取得的主管

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5）查阅盛元房产出具的书面确认函。 

经核查，报告期内，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列入核查范围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不存在收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闲置土地认定书》、《征缴土地闲置费用

决定书》、《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的情形；亦不存在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官方网站公布的闲置土地相关的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

目公司纳入核查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报告期内不存在收到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出具的《闲置土地认定书》、《征缴土地闲置费用决定书》、《收回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决定书》的情形；亦不存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公布的闲置土

地相关的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二）关于是否存在炒地行为的核查 

1、法律依据 

（1）《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

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

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

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建成的，还

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2）《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5 号）第十

九条的规定，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的，

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由于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对“炒地”的含义、内容或适用条件并无具体明

确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炒地”的字面理解，认为“未达到上述法律法规

规定的开发标准对外转让土地使用权以获取转让收益”的行为为“炒地”。 

2、核查情况 

为核查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是否炒地的行为，

独立财务顾问就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进行了以下

核查：（1）检索查询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相关各

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省级、市

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网站）公开披露信息；（2）核查宁波联合及盛元房产报告期

内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3）对宁波联合及盛元房产相关人员就“炒地”等问

题进行访谈；（4）核查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取得的主管部门出具

的证明文件；（5）查阅宁波联合及盛元房产出具的书面确认函。 

经核查，报告期内，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

不存在因“炒地”行为而受到相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

调查的情形。 

（三）关于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行为的核查 

1、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

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第四十条规定：“经营者有

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有关法律对本法第十四条所

列行为的处罚及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2）国发[2010]10 号文第九条规定：“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

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

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3）国办发[2013]17 号文第五条规定：“强化商品房预售许可管理”、“继续

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严格按照申报价格对外销售”、

“加强房地产企业信用管理”、“及时记录、公布房地产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

[2010]4 号）第七条规定：“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规定时间

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2、核查情况 

为核查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是否存在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的行为，独立财务顾问就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

属项目公司纳入核查范围内的取得预售许可证具备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进行了以下核查：（1）核查其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取得的预售许可证；（2）

抽查其商品房销售合同等预售、现房销售文件；（3）检索查询宁波联合及下属项

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相关各级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官方网站、房产管

理主管部门官方网站、物价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公开披露信息；（4）前往部分房地

产开发项目所在地进行了实地走访，并对宁波联合及盛元房产相关人员就捂房惜

售、哄抬房价等问题进行访谈；（5）核查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取

得的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6）查阅宁波联合及盛元房产出具的书面确认函。 

经核查，报告期内，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

纳入核查范围内的取得预售许可证具备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因捂

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行为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宁波联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交易对方的

承诺 

1、宁波联合的控股股东荣盛控股、实际控制人李水荣出具承诺：如宁波联

合及标的公司存在本次交易公开披露文件中未披露的因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并因此

给宁波联合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2、宁波联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承诺：如宁波联合及标的公司存在本

次交易公开披露文件中未披露的因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

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并因此给宁波联合和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

赔偿责任。 

五、专项核查结论意见 

综上，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纳入核查范围内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报告期内不存在收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闲置土地认定

书》、《征缴土地闲置费用决定书》、《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的情形，

亦不存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公布的闲置土地相关的行政处罚或正在被

（立案）调查的情形； 

2、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不存在因“炒地”

行为而受到相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3、宁波联合及下属项目公司、盛元房产及下属项目公司纳入核查范围内的

取得预售许可证具备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因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

行为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